
·1830·

职教论坛

浅议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
王为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四川  眉山  620564）

[摘　要]经济法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已经成为实用性强、涉及领域广泛、受益面广且影响面

较大的课程之一。为了全面提高经济法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适应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并紧密结合专业培养的

需要，有效地把经济法知识融入学生未来工作实践之中，现结合教学实践，就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提

出一点看法，供交流与探讨。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7.1102

随着高职教育改革体系的不断完善，当前经济管理类专

业中经济法课程设置得还不够合理，无法满足教学的多样性

需求，对于提升学生素质、促进教学资源发展的多样性具有

不利影响。因此在实际的课程资源改革中，相关单位应该做

好积极的政策响应工作，基于创新创业的理念，在经济法课

程安排方面满足社会对高职经济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从而促

进高职教育体制的发展和进步。

一、当前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改革中存在的不足

（一）教学内容过于宽泛

经济法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性手段，其领域相

对具有合理的针对性，应该以提升学生某方面素质为出发

点，进行专业性教学。但是当前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中的经

济法课程，其中不仅涵盖了宏观调控法规方面的理论讲解，

还有市场经济法规、社会保障法以及诉讼法案等，内容虽然

多元化，但是专业性不集中，无法满足学生的针对性需求。

具体来讲，在市场法中包括《破产法》《公司法》《合伙企

业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法》等；市场经济法规包括《合

同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反垄断法》

等；社会保障法包括《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等。这些

内容势必会产生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教师需要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所有内容的讲述，由于课时的限制和专业的限定，教

师无法为学生将以上法律展开来讲，因此只能泛泛而谈；其

次，经济法讲解中缺乏必要的衔接和互动性，教师忽视了法

律讲解的相关性，因此无法为学生有效展开具体案例，在促

进经济法课程针对性当中还存在严重不足。

（二）依然采取守旧的教学模式

经济管理类教师受传统教学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在进

行经济法的讲述中，依然采取守旧的教学模式，不仅无法满

足学生学习的多样性，也难以调动学生对于经济类法律的学

习兴趣，很多教师甚至还一味地向学生灌输法条，没有将理

论和案例相结合，长此以往只会越来越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具体来讲，很多经济法课堂上依然以教师讲述为主导，

忽视了学生的多样化发展，因此难以激发学生对经济管理知

识的学习兴趣。教师在上课的时候不重视和学生之间的有效

互动，在缺乏交流和反馈的前提下，教师不知道学生当前的

掌握水平，因此也就无法有效改进教学理念和方法，学生也

不理解教师的教学重点。

二、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经济法课程的改革策略

（一）根据经济法的内容拓展教学资源

当前高职多设置的经济类专业数量巨大，因此不同专业

学生都有不同的学习特点和素质基础，在经济法相关课程资

源的开发过程中，教师也应该充分尊重这些多样性，选择适

当的经济法课程资源，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创业发展需求。

具体来讲，教师应该根据经济法的内容拓展教学资源，在基

础知识层面上，为学生梳理法学相关知识，讲述经济法的基

本概念和特征等，让学生对经济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具

体经济法理论方面，教师应该为学生讲述经济法和普通法律

之间存在的关联和渊源，为学生提供多样化发展的理论基

础。而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经济法的讲述形式也应该多种

多样。例如针对会计专业的学生，教师应该重点讲解《会计

法》以及会计从业资格相关考试等；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生，

教师则应该注重添加银行专业知识，让学生提前感受到日后

工作环境的严峻性，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这样分类的课程

设计，不仅可以让教师提升自身的教学素质，同时也能做到

因材施教，为学生日后的创业发展提供动力。

（二）充分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促进教育教学方法的改

革

在理清经济法相关教学内容之后，教师还需要在充分尊

重学生个体差异的情况下，促进教育教学方法的有机改革。

例如，应该诊断教学法，让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案例内容，

以此作为病例，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所学知识和基础能

力，对病情进行有效阐述，并开出具体的法律处方，这种形

式可以大大提升学生的体验度，同时还能增加其经济法学习

的自信心，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经济法学习中来，促

进自身素质的发展。还可以利用模拟法庭的形式，由学生分

别扮演法官、律师和当事人的角色，根据具体的情境让学生

独立完成法律文书的撰写以及证据的搜集工作，提前让学生

适应日后的工作岗位。

（三）教师应当不断充实和提升自己

经济法课程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也应该不断充实和

提升自己，在思想观念上提高创新意识，积极寻求岗前教育

培训和交流座谈机会，为学生日后的创业发展奠定基础。同

时，高职也应该将教师的上岗实习和职称考核挂钩，每年教

师都需要到社会中的企业中见习，和经济管理人员学习相关

从业知识，将理论和经验传授给学生，在使教师自身得到锻

炼的同时，还能开阔学生的视野，积累学习和实践素材。除

此之外，为了能够促进经济管理类专业发展的多样性，学校

也可以适当鼓励教师从事校外与经济法相关的兼职工作，一

方面磨炼自身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学生日后的发展积

累资源，推动高职的发展和进步。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创新创业思想下，高职经济管理类专业经

济法课程的改革是在必行，因此需要院校领导联合教师，主

动开发与经济法相关的课程素材资源，适当增加课时，将理

论讲述和实践考核联系在一起，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前提下，

为日后的创创新创业奠定基础。教师也应该从自身的能力出

发，不断更新经济法教学观念，与时俱进，到校外企业见习

进修，为开阔学生视野，培养高素质人才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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